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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 

類別
名稱 

組別
名稱 

次
序 

項目名稱 說  明 

A 

、 

優 

先 

執 

行 

案 

件 

優 

先 

拆 

除 

案 

件 

1 新建造之違章建築 

新建造之違章建築：指花蓮縣違章建築查報及

拆除標準作業程序所定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

日以後擅自建造者，及施工中經制止不從移送

法辦者。 

2 

屋頂增建作為套房出

租使用或屋頂增建達

二層以上 

單戶或兩戶打通、隔成套房出租等行為，未辦

理申請變更使用、室內裝修使用許可及建築物

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等事項，否則將被處以 6 萬

元到 30 萬元的罰鍰，甚至是停止供水供電、限

期拆除或強制拆除等處分。 

3 
特定營業使用違章 建

築 

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報，建築物未依法

申請建築許可而擅自建造者之供營業使用之

整幢增建違章建築： 

一、視聽歌唱場所、理髮（理容）場所、按摩

場所、三溫暖場所、舞廳、舞場、酒家、

酒吧、特種咖啡茶室、夜總會、遊藝場、

俱樂部、電子遊戲場及錄影帶播映場所(供

娛樂消費，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)。 

二、酒吧(供不特定人餐飲，且直接使用使用燃

具之場所)。 

三、觀光旅館（飯店）、國際觀光旅館（飯店）

等之客房部及旅社、旅館、賓館等類似場

所(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)。 

四、補習（訓練）班、文康機構、才藝班、課

後托育中心等類似場所(供短期職業訓練、

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)。  

五、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、幼稚園、托兒

所、托嬰中心、早期療養機構等類似場所(供

學齡前兒童照護之場所。) 

4 
特定水平增建違章 建

築 

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報，合法建築物水

平增建違章建築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一、

一、佔用防火間隔。  

二、佔用防火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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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
名稱 

組別
名稱 

次
序 

項目名稱 說  明 

    

三、佔用騎樓、道路或無遮簷人行道。 

四、佔用法定空地供營業使用者。  

五、佔用開放空間。 

B 

、 

專 

案 

性 

計 

畫 

案 

件 

政 

策 

性 

案 

件 

1 政策性案件 

一、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政配合優先拆除

之專案。  

二、配合整頓市容專案：如違規競選廣告物、

違規商業廣告物(樹立廣告物及招牌廣告

物)拆除專案、騎樓打通專案、順平專案等。  

三、重大公共設施拆除專案：配合國家及地方

重大建設用地取得之公共設施工程用地地

上物拆遷。 

四、擅自興建施工中建築，經勒令停工後，非

經許可不得擅自復工；未經許可擅自復工

又經制止不從者，依建築法第 93 條規定移

送法辦。 

2 專案性案件 

一、都市計畫特定區、都市更新、都市重劃、

區段徵收地區之違建，配合擬定之計畫執

行。 

二、占用縣有土地或以本府為管理機關土地之

違建，依管理機關（單位）年度計畫及預

算執行。 

三、占用其他公有土地之違建，土地管理機關

有公用需要或為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而

需排除占用，優先以「各機關經管國有公

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」規定辦理。 

四、配合污水下道管線及用戶接管工程之執行。 

依前項拆除之違建，其拆除後又以違建重建

者，依建築法第九十五條規定移送檢察機關偵

辦。 

C 
、 
一 
般 
性 
案 
件 

一 

般 

性 

案 

件 

1 
非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

之防火間隔違章 建築 

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四章第六節防

火間隔之規定，應留設防火間隔而在防火間隔

擅自搭蓋違章建築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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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
名稱 

組別
名稱 

次
序 

項目名稱 說  明 

C 

、 

一 

般 

性 

案 

件 

一 

般 

性 

案 

件 

2 

占用道路、騎樓及無 

遮簷人行道之違章建

築 

一、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二章第十三

節第五十七條規定寬度及構造，凡經指定

在道路兩旁留設之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，

其寬度及構造由花蓮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

府）各主管機關參照當地情形並依照下列

標準訂定之： 

(一)寬度：自道路境界線至建築物地面層外牆

面，不得小於三．五二公尺，但建築物有

特殊用途或接連原有騎樓或無遮簷人行

道且其建築設計無礙於市容觀瞻者，本府

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將寬度酌予增減

並公布之。 

(二)騎樓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，無人行道者應

高於道路邊界處十公分至二十公分，表面

舖裝應平整，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

物，並應向道路境界線作成四十分之一瀉

水坡度。 

(三)騎樓淨高，不得小於三公尺。 

(四)騎樓柱正面應自道路境界線退後十五公分

以上，但騎樓之淨寬不得小於二．五公尺。 

二、在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擅自加木板、鐵門、

牆壁等，即屬騎樓違章建築或無遮簷人行

道違章建築。 

3 開放空間違章建築 

一、依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

第九條規定留置之空地稱之開放空間，擅

自於上開空地增設建築物，即為開放空間

違章建築。  

二、另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

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

第二百八十九條規定，擅自於開放空間搭

蓋棚架、建築物或為其他使用，亦為開放

空間違章建築。 

4 
法定空地及一般空 地

違章建築 

所謂法定空地之留設係指建築房屋應留設的

空地。依建築法第十一條規定，應包括建築物

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

離，非依規定不得分割、移轉並不得重複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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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
名稱 

組別
名稱 

次
序 

項目名稱 說  明 

C 
、 
一 
般 
性 
案 
件 

一 

般 

性 

案 

件 

  
用者稱之。在法定空地擅自搭蓋建物者即為 

法定空地違章建築。 

5 露台違章建築 

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章第一條第

二十款前段規定，直上方無任何頂遮蓋物之平

台稱之為露台。在露台擅自搭蓋建物者，即為

露台違章建築。 

6 
屋頂平台增建一層 違

章建築 

除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四章第一節

第九十九條規定應設置屋頂避難平臺外之屋

頂平臺上，擅自建造一層之建築物。 

7 天井違章建築 

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二章第四十

條、四十一條、及第四十二條規定，設置採光

面積者稱之。擅自增設樓板封閉天井者，即為

天井違章建築。 

8 夾層違章建築 

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章第一條第

十八款規定，夾於樓地板與天花板間之樓層稱

為夾層，同一樓層內夾層面積之和超過該層樓

地板面積三分之一或一百平方公尺者，視為另

一樓層，倘夾層設置面積之和超過該層樓地板

面積三分之一或一百平方公尺者，復未取得主

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及執照  而擅自建造

者，即為夾層違章建築。 

9 陽臺違章建築 

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章第一條第

二十款後段規定，直上方有遮蓋物之平臺稱之

為陽臺。在陽臺擅自拆除外牆並加窗封閉以增

加室內樓地板面積者，即為陽臺違章建築。 

10 
屋頂平臺平屋頂改斜

屋頂違章建築 

合法建築物在七樓以下且建造逾二十年以上

之屋頂平臺上，擅自搭蓋無壁體之斜屋頂。（依

「建築技術規則」設計施工編第四章第一節第

九十九條規定應設置屋頂避難平臺之建築物

不適用本類組）。 

11 

實質違規廣告物 (樹 

立廣告物及招牌廣 告

物) 

一、廣告物設置違反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

辦法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十一條及第十四

條之規定，無法補辦執照或無法申請設置

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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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八

條之規定，其主要部分未使用不燃材料。 

備 

 

 

註 

一、本「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」（以下簡稱本表）應以每一個年度為執行時間單位，

其拆除資源（人力、機具、經費）以 A、B 兩類別為最優先，剩餘資源以四分之一

用於執行 C 類別（一般性案件）。 

二、B 類別（專案性計畫案件）之違章建築物若提年度拆除計劃應以分區、分期、分道

原則執行拆除。 

三、公權力執行拆除違建，旨在謀求公共利益，非保護土地所有權人之私權，故若土地

所有權人要求拆除土地上他人之違建，其目的在於收回私人土地，純屬私權範圍，

應依法循民事訴訟程序以求解決。但如該違建有害公共安全之虞者，不在此限（參

照行政法院六十一年裁字第一三七號判例要旨）。 

四、配合重大工程地上物拆遷，應待需地機關徵收補償及拆遷公告程序完成後，配合執

行拆除。  

五、違建同時屬二類別（組別）以上者，按較前之類別（組別）處理方式辦理，除 C 類

別次序 10 因現況事實確有需求，經派員調查屬實不在此限。  

六、違章建築拆除次序原則上依本表排定拆除。但基於維護公共安全、公共交通、 公

共衛生、增進市容觀瞻及因大眾檢舉、媒體報導、社會關注之重大特殊性違建等專

案性案件不在此限。 

七、本表所列 C 類別且未經排定拆除期程或未列專案者，由本府違章建築管理單位拍照

建檔列管，不另行寄發行政處分；發布實施前已寄發之認定通知書符合前開情形

者，亦同。 

八、因配合本府公共工程、衛生下水道接管工程或其他市政推動工程，自行拆除後賸餘

部分，得以非永久性建材修復。 

 


